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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國參議院於今（2007）年7月12日通

過最新的大學改革草案，並預計在五年

內讓所有大學都能自主管理預算及人力

資源。國民議會則於7月25日通過這項草

案，並將該草案交由一個正反意見人數相

同的委員會審查，期於近日通過。

停止評鑑導致大學排名落後

自1984年法國停止評估其大學以來，

法國大學於國際大學排行榜的名次日趨落

後；然而其他已開發國家的大學則不斷進

步，使法國大學在全球學術市場自由化的

狀況下，處於不利的地位。

因此法國高教部及學界合作研提大學改

革草案，擬於在更新的校內行政委員會輔

助下，賦予校長更大的自主權去管理預算

及人事，而且在教學方法、教學內容以及

科學研究目標的選擇上享有更多自由。更

新以後的大學體制，將加強大學的創新能

力，利於聘得優良師資，選擇各校強項的

方式達成卓越要求，完成頂尖研究計畫。

若干反對人士擔心此一改革草案將導致

各大學及其文憑聲譽與價值的兩極化；某

些教育界人士卻認為排名較高的大學頒發

的文憑較有價值是正常的，重要的是應由

大學發展自己的專長領域，借此建立大學

的排行次序。

重啟四年評鑑機制

就國際排行言，該等學界人士提出幾

項建議，首先在顧及法國高教特性的前提

下做歐洲層級的排名，並仿美制將不同大

學的科系作併肩排行，可鼓勵大學自我提

升，促使大學追求卓越。

其次，高等教育主管單位可續與大學簽

訂為期四年的合約，政府於合約期間給大

學提供預算，事後除學生人數外，另就教

學課程及研究等較以往為多之項目，進行

評估決定排行。

是以法國高教部當務之急，是盡快訂

定對大學校院之補助辦法及四年為期的評

鑑標準，例如法國科學院建議把考試成功

率、畢業後三年內的就業率與學生對校方

的滿意度作為評估的要項；倘若某一期間

的行政團隊不克領導校院提升學術地位，

即可於下次締約前進行更換。

學者們亦呼籲政府應提高國家對每位大

學生的教育投資，因法國分配給每個學生

的資源不到大部分已開發國家主要大學的

一半。在政府考量進行大學改革、擴大校

長的自主權時，亦應同時考慮增加校長的

興革能力以落實高教改革。

（本文取材自教育部駐法文化組翻譯法國《世界

日報》報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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